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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輝
籌備15周年回歸慶典

彰顯一國兩制

據 中聯辦網站昨日報道，訪問在6月1日下午進行，彭清華首先向採訪團
介紹了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回歸15年來，香港

保持了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在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各界人士，按照胡錦濤主席關於「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的
總要求，努力工作，香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進步。

國際地位升失業率處低位
彭清華說，在經濟民生方面，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特別

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推動經濟平穩發展，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
心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升，被公認為全球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和最具發
展活力的地區之一。民生逐步改善，市民安居樂業，失業率處於歷史低位。

政制穩步發展 民主向前行
在政制發展方面，按照《基本法》有關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明確了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時間表」，經過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獲得通過並付諸實施，在香港民主發
展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兩地增合作 愛國愛港主流
在兩地合作和對外交往方面，促進內地與香港合作的一系列制度框架已基

本確立，兩地在投資貿易、金融合作、區域發展、人員往來，以及科技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聯繫更加密切，持續推進。香港的對外交往空間進一步拓展，
國際影響不斷擴大。在人心回歸方面，「一國兩制」已深入人心，愛國愛港
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香港同胞的國家和民族認同感日益增強，對國家和香港
的前景充滿信心。
彭清華指出，回顧香港回歸15年走過的歷程，可以自豪地說，這15年是「一

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的15年，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15年，是兩地交流
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同胞感情不斷加深的15年，是創造嶄新歷史的15年。
彭清華最後表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是今年國家和香港的大事、

喜事。目前，中聯辦正在配合特區政府做好有關慶典活動的籌備工作，香港
社會各界也在積極組織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慶祝活動。相信這些慶祝活動，將
進一步彰顯「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成就，激發港人的愛國愛港情懷，推動
「一國兩制」偉大事業不斷邁向前進。

光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左圖)日前接受「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15周年」中央及地方媒體採訪團聯合採訪，並就香港經濟

社會現狀、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對香港發展

所起的作用、兩地經濟合作與交流的發展趨勢等方面發表了看

法，強調香港在15年間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進步。他表示，慶祝

香港回歸15周年是今年國家和香港的大事、喜事，中聯辦正配合

特區政府做好有關慶典籌備工作。他相信，這些慶祝活動，將進

一步彰顯「一國兩制」實踐的光輝成就。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今年3
月6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香港代
表團討論時以《深化兩地交流 實現共同發
展》為題發言，介紹了中央對港的一系列
支持措施，以及雙方在交流合作方面所取
得的進展。
他表示，回歸15年來，香港與內地在各個

領域的交流合作越來越密切，對兩地經貿和
社會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央政府先後
出台了CEPA及其8個補充協議、自由行、香
港與粵京滬三大區域合作機制、《粵港合作
框架協議》、跨境大型基建項目、支持香港發
展離岸人民幣業務等一大批挺港措施。
彭清華又說，國家「十二五」規劃將港澳

單列成章，去年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期間，公

布了六個方面36項政策措施，極大地消除了
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礙，明確
了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大局中的定位，為香
港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

港資推動內地經濟
他同時指出，香港為國家發展作出了貢

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至2011
年底，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項目累計30多
萬個，比1997年增長近一倍；內地實際使用
港資累計4,66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近三
倍。在內地就業的港人有17萬多，在內地登
記註冊的港資法人企業超過11萬家。香港製
造業整體北移，不僅對內地省份的經濟發展
和對外開放起到了助推作用，也極大地拓展

了香港自身的發展空間，促進了香港經濟轉
型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提升。
彭清華表示，兩地交流合作正由過去以投

資、經貿為主，向經貿、文化、社會、民生
合作及人才交流寬領域、全方位拓展。比
如，國家科技部已在香港設立了12個國家重
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香港有35名專家、學
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
士。不久前在2011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
會上，香港就有14名科學家和7個項目榜上有
名。現在在香港高校就讀的內地學生和在內
地高校學習的香港學生各有1萬多人，香港還
有1萬多名跨境學童。從今年開始，內地63所
院校將憑香港文憑考試成績免試招收3,000多
名香港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
2003年香港跟內地簽署CEPA後，一
個互惠雙贏的經貿平台正式建立，為
香港和內地的經濟發展作出重大的貢
獻。在貨物貿易方面，至2012年，共
有1,730多種的香港原產地貨品可以享
有零關稅的優惠，累積批出的港產貨
品出口總值超過403億港元，關稅優

惠28.3億元人民幣（約34.6億港元）。
在服務貿易方面，目前橫跨47個服

務領域共301項的開放措施和多個領域
的投資便利化措施，為香港的傳統支
柱行業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促進
優勢產業的發展，令香港的經濟基礎
更加穩固，並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區
域物流樞紐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CEPA免港貨關稅3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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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業率走勢 ■胡錦濤在香港回歸10周年時到馬鞍山錦豐苑看望居民。 資料圖片

降至3.3% 據政府統計處發表2月至4月的最新統計，經季節

性調整的失業率為3.3%，按月微跌0.1個百分點。

同期就業不足率則為1.5%，亦按月微跌0.1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傳統基
金會今年1月公布最新的《經濟自由度指
數》，香港連續第十八年獲選為全球自由經濟
體的首位。該會指出，香港的優勢之一，與
內地互動的經濟關係，透過強化的金融聯
繫，越趨緊密成熟，令香港金融市場的資本
非常充裕。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於今
年5月底發表的《201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香港亦連續第二年獲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
經濟體。
基金會比較了全球179個經濟體的營商自

由、貿易自由、財政自由、政府開支、貨幣
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產權保障、廉
潔程度和勞工自由，香港今年獲得的總評分

為89.9分（0分至100分，100分為滿分），遠高
於全球平均的59.5分。在10個經濟自由度評
估範疇中，香港在金融自由及貿易自由均居
榜首，另在投資自由及產權保障排第二位；
而在營商自由則名列第三。

稅制簡單司法獨立監管有效
傳統基金會並讚揚香港的稅制簡單有效，

認為香港貨幣保持穩定，又稱許香港具備
優良的司法制度，有效保障產權及維護法
治；加上香港的監管有效率，對外開放，
與世界各地商業貿易往來，令企業在港蓬
勃發展；同時，整體宏觀經濟穩健，減少
不明朗的因素。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於今年5月底發

表的《201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亦連續

第二年獲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2012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就世界59個經濟

體的競爭力作出排名。2011年，香港和美國

的得分一樣，同時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

學院評為第一。今年，香港的得分超越美

國，美國現排名第二，其後為瑞士、新加坡

及瑞典。

在4項評估的競爭力因素：經濟表現、政

府效率、營商效率及基礎建設中，香港在政

府效率及營商效率方面維持榜首位置，在經

濟表現方面繼續排名第四。而每項競爭力因

素都由5項子因素所組成，以子因素分析，

香港在國際貿易、公共財政、商業法規、金

融、態度及價值觀和科技基礎設施都名列第

一。

港經濟自由度與競爭力冠全球

兩地交流發展共創雙贏
■沙士爆發，香港在中央支持下成功抗疫。

資料圖片

■2012年特首和立會產生辦法獲得通過並付諸

實施，梁振英（右）當選下屆特首。 資料圖片

■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經過重重波折之後，終

於在去年動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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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業率走勢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彭清華在採訪結束後與採訪團成員合照。 中聯辦網站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

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包容共濟促進和諧。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

循序漸進推進民主，

包容共濟促進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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